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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 吴帅帅 张璇 吴文诩

一边是不断攀升的成交量和刷新纪录的成交额；一边

是“交了钱难过户”“拿着房本没法住”“有了房没学上”等

不时曝出的纠纷案例，近期围绕法拍房，热度和问题交织

并存。

拍卖“后遗症”的根源在哪儿？如何擦亮双眼选择法

拍房？理性健康的法拍房市场又该如何培育？“3·15”之

际，记者带着这些问题展开调查。

“拍下法拍房，原房主住在楼上违建中”

记者通过查阅分析裁判文书网相关案例了解到，当前

法拍房纠纷类型大致包括以下几种：原房主腾退难，是我

的房子我却住不了或者住得很别扭；买下法拍房却发现需

要补缴大额税费；法拍房“失能”：落不了户、上不了学。

近期，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公布的

一起案件显示，2018年，黎某通过司法拍卖购得了一幢三

层房屋，并办理了不动产登记证书。但该房屋楼顶却被原

房主李某私自加建了砖混房屋两间，属违章建筑。

“由于这两间房没有产权证，不在拍卖范围内，对方认

为依然有在此居住的权利。”黎某无奈只得诉至法院解

决。后法院判决李某拆除楼顶房屋两间，买受人才得以装

修入住。

“此事暴露了被执行人财产混同，腾退中财产界定难

的问题。”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甘海滨说，特别

是在房屋租赁、承包等腾退执行案件中，有的被执行人在

使用房屋过程中对房屋进行了装修或添置了设施，为后续

的纠纷埋下了隐患。

法拍房后续的“大额税费”也往往让买受人始料未

及。2019年，杭州一家企业通过网络拍卖平台拍得一处

不动产，价格高达6800余万元。但在办理产权过户过程

中才得知，土地增值税须按“清算征收”方式计，加上其他

“增值税”“印花税”等合计近4000万元。

这家企业负责人表示，当初拍卖公告并没有明确披露

这些信息，但按照公告涉及产权过户产生的一切税费由买

受人全额承担。“这么高额的税费严重超出企业承受能力，

所以过户手续一直耽搁至今。”

除了担心税费，还有意向购买者表示，由于法拍房户

口复杂，学位也难有保障，所以只能让他们望而却步。

拍卖“后遗症”的病根在哪儿？

业内人士介绍，一般法拍房起拍价为评估价的七折，

如果流拍将在此基础上再打八折，因此相对于新房和二手

房，法拍房有成为价格洼地的可能；此外，部分城市未将法

拍房列入限购名单，也在一定程度推升了市场热度。

阿里拍卖数据显示，自2017年司法处置全面推广网

上拍卖开始，法拍房数量呈现上升态势，从2017年的

24.22万上升到2019年的47.45万。

受访专家和业内人士表示，实际法拍房产生的纠纷占

比并不高，但因为市场热度高、涉及金额大、绑定事项多，

许多纠纷容易成为舆论关注焦点。

——腾退难、协调难：法院执行面临顽疾。记者了解

到，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规定，执行法院有腾房的

义务，然而实际情况中，法拍房的腾退始终是基层法院执

行工作面临的难点。

此外司法实践中还面临法院拍卖异地房产的情况，后

续房产过户、买受人居住等可能需要法院与异地职能部门

对接，实际执行过程中，存在协调难度。

——信息分散难以穷尽。司法实践中，法拍房涉及信

息较为分散，比如各种税费拖欠、非司法纠纷、违建等，分

属于多个部门管理掌握。

甘海滨表示，当前法院“案多人少”的局面仍然普遍存

在，在执行部门情况更加明显。许多信息核查仍需要法官

“登门临柜”；同时有的问题法院也无权认定，导致信息难

以完全披露。比如在一些房屋租赁、承包等腾退执行案件

中，被执行人曾对被执行房屋进行装修，甚至大量违建。

“因为涉及当事人实体权利，执行程序中法院无权作出处

理认定。”

——市场秩序有待完善。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城市的

法拍房市场存在“黑中介”，他们打着服务司法拍卖的幌

子，向购房者收取几十万元保证金，再通过为其办理虚假

产权证，或是声称房屋竞拍失败、定金不退还的方式，将钱

款直接占为己有，导致购房者“房、财两空”。

上海澜亭（杭州）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鲍乐东说，近期

法拍房市场火爆背后，一些炒房客的进入也让市场秩序受

到影响。“一些违规购房的行为也蔓延到法拍房领域。比

如‘倒按揭’的方法：先借钱全款拍下法拍房，办证交完房

后，去银行将房子抵押申请企业贷款或者经营贷款。这种

把房子抵押给银行的利率，比正常按揭还低。”

健康理性市场仍需各方协同努力

针对法拍房市场过热，近期全国多个城市陆续出台政

策，将法拍房列入限购范围，也反映出地方对法拍房市场

监管的关注和重视。

“完善法拍房市场应进一步规范各方行为。竞买人应

该秉持更加理性审慎的态度选择法拍房，了解交易规则和

潜在风险，例如须缴纳的税费等。遇到专业问题，可以求

助法律工作者。职能部门应进一步打通数据，为买受人扫

除‘信息盲区’。”鲍乐东说。

此外，鲍乐东还建议，房产监管等有关职能部门应加

大对一些黑中介、违规炒房客的打击力度，净化市场环

境。比如对宣称“只有通过中介才能买法拍房”“受法院委

托”胡乱收取中介费、借法拍房推高周边二手房价格等行

为进行处罚。

记者了解到，为了提升司法拍卖的透明度和公正性，

浙江省改变以往执行法官上门查询等传统模式，通过打通

部门间数据，实现拍卖前“一门联审”：由法院牵头，自然资

源、税务、综合行政执法等10余个相关主管部门，共同对

拟处置不动产的各类情况进行详细核查，建立严格预审机

制，从而降低“问题房”上线拍卖的可能性。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认为，健康理性

市场的培育建设仍需各方协同努力，让法拍房回归到司法

拍卖的初衷，即处置相关人的财产和维护社会公正。

“法拍房交易市场健康发展，有助于化解司法纠纷和

债务问题。后续应该建立一套部门联动的管理机制，真正

让此类住房减少风险、杜绝炒作，回归住房属性。若是做

得好，也可以成为购房者解决住房问题的一种房源渠道。”

严跃进说。

新华社 史竞男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加强民

法典学习宣传工作，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司法

部普法与依法治理局联合组织编写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学习读本”系列丛书，已由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

发行。

学习读本分民法典总则编、物权编、合同

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

编共计7卷8册。全书紧扣公民人身权和财产

权保护，深入浅出阐释了民法典体系知识，有

助于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

切实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提升公民法治素养，

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学习读本体例科学、

权威准确，语言生动凝练，案例鲜活适用，是广

大干部群众学习掌握民法知识的重要读物。

“女辅警敲诈公职人员”
网传照片系冒用
律师：捏造事实涉嫌诽谤罪

新华社 韩朝阳

近日，一条“女辅警敲诈多名公职人员”的消息在网络流

传，引发网友广泛关注。

据悉，该消息源于江苏省灌南县人民法院的一则刑事判决书，

判决书显示，2014年3月至2019年4月，“90后”辅警许某与多名

公职人员发生不正当关系，先后敲诈9人共计人民币300余万元。

随后，有人在网上曝出“女辅警”照片，但这张张冠李戴的

照片给河南洛阳的“90后”女孩汪女士带来很大困扰。汪女士

称，自己怎么也没想到，过生日时发到朋友圈的照片，竟被一

些网友当作上述“女辅警”的照片，并作为配图大量转发。

汪女士说，从3月12日晚上7点开始，收到很多朋友的信

息，称有人盗用了她的照片，用于最近特别火的女辅警敲诈勒

索案的消息配图。

照片是如何泄露出去的，又是如何与“女辅警”扯上关系

的，汪女士表示不清楚。“这张照片是今年1月20号生日时在

朋友圈发过的，而且这张照片只在个人朋友圈发过。”汪女士

说，有人恶意使用她的照片，已经对她的生活造成了严重影

响，“我的家人也因此受到很多骚扰。”

13日凌晨，汪女士在微博发布两条澄清视频。13日下

午，人在江苏连云港的汪女士向当地派出所报案。“现在我的

照片还在网上大量流传，也希望大家停止以谣传谣，希望尽快

澄清事实。”汪女士说。

河南豫龙律师事务所律师付建认为，盗用、冒用汪女士的

照片，使人误以为其为涉案女辅警，在网络上引起恶劣影响，

发布与转发不实照片的传播者，其行为侵害了汪女士的名誉

权。同时，该不实消息的首发者，若明知照片不是女辅警本

人，故意捏造事实，破坏他人名誉，涉嫌构成诽谤罪。

付建表示，此类事件频发根源在于违法成本小，但维权难

度大。在网络上“生产”一个谎言只需几分钟，而戳破谎言，需

要相当高的成本。网络不是法外之地，针对严重扰乱社会公

共秩序的行为，司法机关应担起追诉责任，不能让受害人怯于

维权、困于维权。

3月15日，市民在天坛公园内行走。

当日，北京市遭遇沙尘天气。

新华社 彭子洋 摄

法拍房如何才能放心拍、舒心住？

民法典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北京遭遇沙尘天气


